
97.02.27訂定 

 

「營業人銷售舊乘人小汽車及機車申報營業稅進項稅額注意事項」 

 

一、為配合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十五條之一施行，

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依營業稅法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銷售其向非依同法第四章

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者（如自然人、政府機關、依同法第四章第二節規定計

算稅額之營業人等），購買之舊乘人小汽車及機車，適用本注意事項。但該

舊乘人小汽車於購入時，係屬非供銷售或提供勞務使用之自用乘人小汽車者，

不適用之。 

 

三、適用本注意事項之營業人，應於銷售舊乘人小汽車及機車之當期，依營業稅

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申報進項稅額。 

 

四、購入該輛舊乘人小汽車及機車之進項憑證，包括普通收據、個人一時貿易資

料申報表、特種統一發票、買賣合約書或讓渡書及其他憑證，於申報時暫免

檢附，惟應依規定保存，並依稽徵機關要求提示供查核；如未依規定提示或

提示不實者，不適用營業稅法第十五條之一規定，並依相關法令辦理。 

 

五、營業人申報營業稅時，應檢附填報之憑證格式及內容： 

（一）營業人購買舊乘人小汽車及機車進項憑證明細表（附件一）。 

（二）淺綠色進項稅額憑證封面（中古車專用），應載明營業人基本資料、明細

表張數、進項金額及得扣抵進項稅額，並於第 1冊封面加填本期（月）明

細表張數、進項金額及得扣抵進項稅額之合計數（附件二）。 

 

六、進項稅額及得扣抵進項稅額之計算方式 

（一）進項稅額 

營業人應逐輛計算進項稅額： 

進項稅額 ൌ
購入成本

1 ൅徵收率
ൈ徵收率 

 

（二）得扣抵進項稅額 

營業人應逐輛計算得扣抵進項稅額： 

得扣抵進項稅額為該輛車之銷項稅額與進項稅額取其小者。 

 



七、舊乘人小汽車及機車之購入成本應不含規費及其他費用。 

 

八、進項金額及得扣抵進項稅額併入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進項」－「載

有稅額其他憑證」欄位申報。 

 

九、營業稅法第十五條之一修正公布生效日前尚未核課或尚未核課確定案件，適

用本注意事項計算進項金額及得扣抵進項稅額。 

 


